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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機車交通事故帶來學生傷亡的嚴重情況

，交通部結合教育部推動公車進入校園計畫。校園公車、機車

減量在參與示範大專院校已有具體成效，要求行政院應責成交

通部、教育部，以及警政單位應加快腳步，將十五個學校成功

經驗與安全成效推廣至其他具有潛力的五十多所大學。同時結

合家長、老師、學生與社會力量，讓學生交通安全獲得更大保

障。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機車交通事故帶來學生傷亡的嚴重情況，交通部結合教育部推動公車進入校園計畫。

首波試辦學校在過去一年的成效十分顯著，值得予以高度肯定。今年透過專業顧問團隊進

行嚴謹規劃，推動後續工作，預計共有三十所學校將在九月一起加入，期能達到減少學生

騎乘機車、保護學生安全的政策目標，值得全國大專院校共同持續推廣公車進入校園計畫

，讓學生有智慧的選擇優質運具，並期能同步實施其他更積極的行動，以保障國人交通安

全。 

二、國內目前有一百五十八所大專院校，機車仍為學生通勤與休閒的主要運輸工具，雖然在現

有管理制度下，機車在經濟、便捷、可及性的方面具有絕對優勢，但因車輛特性與騎乘行

為等原因，機車發生事故常會造成嚴重傷亡。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十八至二十四歲機車

事故又以大學生占最大比例，去年共十三萬五百六十一人受傷、二百五十八人往生，這顯

示每週都有五位國家未來菁英因車禍身亡，每天有近三百六十位年輕人因車禍而傷殘，這

不僅造成無數破碎家庭，更是國家生產力的重大折損。 

三、交通部及教育部去年啟動「公車進校園」計畫，首波選定較偏遠的淡大蘭陽校區、景文科

大、雲科大、屏科大、東華、台東、環球科大、樹德科大、大葉、中洲科大、耕莘專校、

中華、玄奘與元培科大等十五所學校進行示範。據公路總局截至今年七月的統計，總運量

已突破四十三萬人次，而各校事故傷亡數也有明顯下降，截至今年六月，平均每千人傷亡

數七點一三人，相較去年同期減少二點三八人，降幅達到四成，成效可謂十分顯著。 

四、配合提升機車安全目標，除了公車進校園提供學生選擇，以減少機車使用、降低可能的事

故風險，整體計畫亦鼓勵各校推出調漲停車費用、減發或停發停車證，並會同警方加強取

締違規等措施。例如，大葉大學參與計畫後同時塗銷四百五十個停車格，學生機車持有數

明顯降低，其肇事率更減少百分之三十七。不少學校也同步開發公車動態資訊應用軟體，

並於開學期間結合校園公車辦理票證優惠活動，達到降低學生對機車依賴度、轉向使用公

共運輸之目的。 

五、此外，整體活動也應結合學生家長與社會的力量，同時宣導對於機車肇事風險的正確認知

，共同推動「家長拒買機車作為成人禮物」的活動，並可應用科技讓家長能主動了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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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自家小孩通學與課外活動的交通安全。學校導師亦應關切學生使用交通工具的情況，導

正其不當騎乘行為，讓學生免於交通事故的危害。 

六、由於機車肇事仍持續攀升，因而除了針對學生交通安全透過校園公車、機車減量使用等政

策外，其他影響汽機車與行人安全的酒駕防治，以及速限管制措施，都需要交通、教育、

警政單位聯手努力。對於酒駕問題，除了嚴格取締與路檢、宣導「勿酒後駕車、指定駕駛

、代客叫車」等措施，應該積極推動連做法規，讓酒駕社會行為利用群體力量來規範，始

能有效防治酒駕行為、導正酒駕文化，遏止酒駕肇事案件發生。 

七、對於汽機車行車速限，更需要進一步予以法治化嚴格規範。各國倡議市區幹道限速四十公

里、巷道與校園周邊限速二十公里主要是機動車輛以二十公里時速撞擊行人後，行人死亡

率低於百分之十，而當衝擊速度達五十公里，其死亡率將超過百分之六十，而時速六十公

里撞擊的死亡率將超過百分之九十。因此，市區道路速限管制不僅是維護駕駛人自身安全

，也是維護行人與慢行交通使用者的安全，這也是推動人本、綠色交通的必要措施。 

（十九）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從《電業法》修正草案在民國八十四年

第一次送立法院審議，廿一年來，我國電業法遲遲不曾納入開

創性思維。要落實電業自由化，建請行政院不應在《電業法》

強行增設發電燃料配比，欲藉此達到推動再生能源發展與能源

轉型的目的，其實犯了「倒因為果」的錯誤。應該效法德國制

訂能源綱領的類似方式，從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去擬定能源配

比與實踐路徑，再藉由電業法引導業者投入。必須先設立符合

我國國家安全需求的能源目標，再透過電業法引導官、民資金

投入。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電業法》修正草案在民國八十四年第一次送立法院審議，廿一年來，我國電業法遲遲

不曾納入開創性思維。其中原因，一則電業法是高度複雜、牽連甚廣的法案，因難以取得

各方共識，只能繼續沿用舊有法案；二則是歷任主政者對於修《電業法》缺乏積極動機，

以致過去多年電業法草案歷經六次小幅修訂，始終無法完成最後一哩路。 

二、近月來，《電業法》修正突然變成一項顯學，這樣的變化，主要是蔡英文總統主張廢核，

新政府因而將修改電業法視為推廣再生能源與推動能源轉型的關鍵。另一方面，在網路傳

播效應下，不少公民團體認為，修改電業法將導致台灣電業的「財團化」；至於台電工會

則擔憂電業法將造成台電公司裂解，導致員工工作權不保。由於多個話題同時發酵，電業

法修法已成為當前政壇的熱門議題之一。 

三、大家不妨先冷靜思考：為何要修改電業法？這點先想清楚，我們才不會因為各界不同立場


